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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補助辦理原住民族教育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

一、 目的：教育部(以下簡稱本部)為提升原住民族教育品質，促進其發

展，並增進學術交流機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三、 補助內涵： 

（一）辦理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之學術性活動。 

（二）活動內容符合本部原住民族教育政策需要。 

 補助內涵符合本部其他補助要點規定者，優先適用各該補助要點

規 定辦理。 

五、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： 

（一）依當年度編列之預算核定分配經費為主，各項工作經費編列基

準，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，按實際需

求核給。 

（二）民間團體或大專校院應提出相對應之自籌款支應，且不得低於

本部核定補助經費總額之百分之十。本部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政府所屬學校之計畫型補助款上限，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政府補助辦法及本部與所屬機關（構）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

府計畫型補助款處理原則規定辦理。 

六、申請及審查作業： 

（一）申請期間：每年一月至十月。但跨年度活動者，不在此限。 

（二）申請程序：應檢具本部規定之申請文件，於申請期限內(以郵戳

為憑)，以正式公文向本部申請。 

（三）申請文件： 

    1、檢附計畫經費申請表及實施計畫各一份，民間團體應另附立案證

明影本一份。 

    2、計畫內容應包括目的、現況分析、參加對象、辦理日期、地點、

活動內容（例如課程名稱、主講人等）、預估參加人數、進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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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概算、預期成效等。 

    3、申請資料不全、未依限補件或逾期申請者，不予受理。 

（四）審查方式：以書面審查為原則，必要時得至活動現場勘查或請

申請單位到本部說明。 

（五）審查原則： 

    1、依申請單位所提計畫內容，就活動目的及必要性、成果效益與經

費編列之合理性、活動企劃之目標、方法、經費、價值、優缺點

等進行審查。 

    2、受補助單位同一年度所辦活動性質相近者，每年補助以一次為限。 

    3、申請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予補助： 

    （1）已獲本部其他單位補助。 

    （2）申請計畫內容不符本要點規定、內涵欠詳實，或未符合本部原

住民族教育政策需要。 

    （3）前一年度或前次本部補助計畫，未依計畫內容、補助經費項目

執行、過去辦理情形未依規定提報成果資料或未配合審查結果

辦理，或執行成效不彰。 

 


